
                 民用机场工程施工许可证管理规定 

        （１９９５年８月２６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令第４３号公布）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民用机场工程的施工管理，提高工程质量，保障飞行安全，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下列新建、改建、扩建的民用机场（包括军民合用机场

民用部分，下同）工程项目的施工： 

  （一）场道工程（包括土方、基础、道面及道面刻槽、清胶等）； 

  （二）航路和机场的航行管制、通信、导航、气象工程； 

  （三）助航灯光工程。 

   第三条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以下简称"民航总局"）统一负责全国民用机场工

程施工许可证的管理工作。民航总局基本建设机场管理部门负责民用机场工程施工

许可证的印制、审查发放和监督管理。 

   第四条 承担民用机场工程施工或者参加工程施工投标的单位，必须持有民航

总局颁发的《民用机场工程施工许可证》（以下简称《施工许可证》）。 

   第五条 申请施工许可证的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填写民航总局统一印制的《民用

机场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书》，并报民航总局基本建设机场管理部门审查合格后，

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六条 持有《施工许可证》的单位必须在其取得的施工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

承担民用机场工程施工，并且不得将其承担的工程分包给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单位

承担。 

   第七条 《施工许可证》的有效期为三年。施工许可证有效期满前三个月须向

民航总局申请换证。换证手续与申请手续相同。 

   第八条 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未按规定办理换证手续的，不得承担民用机场

工程施工。 

   第九条 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单位承建的民用机场工程，民航总局不予验

收。 

   第十条 持有施工许可证的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民航总局将视情节轻重，

给予警告、通报批评、罚款、中止或者吊销《施工许可证》的处罚： 

  （一）申请施工许可证时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二）涂改、出借、转让施工许可证； 

  （三）由于施工单位的原因造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或者责任事故。 

  注：１９９７年１月６日民航总局已对此条进行修正，修正内容如下： 

  第十条修改为："持有施工许可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民航总局可以收留

或者收回《施工许可证》，并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最

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一条 施工单位违反本规定造成重大责任事故，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 

            关于《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民用 



          机场工程施工许可证管理规定》的说明 

 

  近年来，民用机场建设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一些基础设施得到很大改善，

这对保障安全飞行、正常运行、改善服务质量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但同时由于

机场建设发展快，配套规章、制度不健全，对机场工程施工的管理没有跟上等原因，

导致一些施工单位可以随意承担民用机场工程施工任务，其中有的队伍技术力量薄

弱，装备很差，管理混乱，缺乏机场工程施工的经验和知识，这就使得工程建设质

量难以得到保障，给机场的安全运行、使用管理都带来了隐患。为适应机场建设和

发展的需要，保证机场工程建设质量，根据总局领导对机场建设提出的"严格工程质

量、严格验收标准、严格开航条件"的要求，制定了《民用机场工程施工许可证管理

规定》。 

  该《规定》共十二条，主要突出了对施工证照的管理，就《施工许可证》的申

请、管理及违反规定的处罚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规定》的发布实施必定会对加

强机场工程施工管理、提高施工质量，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